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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4月7日（星期一）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5年4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4月 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7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强狮路2号东方精工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9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89,849,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843%。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380,139,6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27%；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9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710,2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9,710,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6%。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9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710,2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6%。

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包含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

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38,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6％；反对 44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6％；弃权26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99,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68％；反对

4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24％；弃权 26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0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3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2％；反对 44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1％；弃权271,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97,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613％；反对

4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26％；弃权 27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6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73,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4％；反对 41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弃权25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033,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300％；反对

4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61％；弃权 25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3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48,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反对 44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8％；弃权25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008,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777％；反对

44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75％；弃权 25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4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39,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7％；反对 45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9％；弃权2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99,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99％；反对

4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49％；弃权 25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52％。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045,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8％；反对 51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1％；弃权28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06,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211％；反对

5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47％；弃权 28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42％。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19,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7％；反对 46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弃权260,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980,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821％；反对

4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92％；弃权 26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86％。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9,175,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9％；反对 42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弃权252,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9,035,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516％；反对

4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49％；弃权 25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3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86,63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5％；反对2,970,
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0％；弃权23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499,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396％；反对

2,970,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950％；弃权 23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54％。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衍生品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86,64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6％；反对2,925,
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05％；弃权276,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6,507,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220％；反对

2,925,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305％；弃权 27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475％。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霞、余玲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17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中核华原钛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余额

3,654,354,3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1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 58,469,670.21元（含税），现金分红金额占本次利润分配总额的100%，占公司2024年度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0.35%。

3、本次权益分派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0151044元。在保证本次权益分

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51044
元/股。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2025年4月1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后的余额3,654,354,3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1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58,469,670.21元（含税），现金分红金额占本次利润分配总

额的100%，占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0.35%。若在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现金分红金额固

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16,671,927股后

的3,654,354,3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4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4月1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4月14日。

四、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58,469,670.21元=3,654,354,388股×
0.016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

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

0.0151044元/股= 58,469,670.21元÷3,871,026,315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51044元/股。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4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可参与权

益分派的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4月14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序号

1

股东账号

02*****161

股东名称

王泽龙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3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雒家滩117号

咨询联系人：张婷 周丽君

咨询电话：0943-8270008
传真电话：0943-827000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权益分派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145 证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25-032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7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7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4月 7日上午 9:15至下午 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胡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66,251,
3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106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28 人，代表股份 907,921,3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337%。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 634 人，代表股份 1,874,172,750 股，占总股本的

31.2397%。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持有公司

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

代表共计63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8,968,2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83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1属于涉

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4,172,750股。同意股份数为 1,868,
565,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8%；反对股份数

为4,93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6%；弃权股份

数为6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203,361,291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68%；反对股份数为4,939,4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637%；弃权股份数为6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参与表决

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5%。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4,172,750股。同意股份数为 1,868,
448,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6%；反对股份数

为5,55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3%；弃权股份

数为1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203,243,891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06%；反对股份数为5,553,2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574%；弃权股份数为1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100股），占参与表决

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9%。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4,172,750股。同意股份数为 1,868,
207,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7%；反对股份数

为5,60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0%；弃权股份

数为361,7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203,002,744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52%；反对股份数为5,603,8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817%；弃权股份数为361,7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参与表决

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被动形成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4,172,750股。同意股份数为 1,866,
168,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29%；反对股份数

为7,498,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1%；弃权股份

数为505,2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丁金玲、高爱平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综

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

的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5〕7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ST东园 公告编号：2025-043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2025-02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4月7日，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A股股份 6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7%，回购

成交最高价为23.95元/股，最低价为23.6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4,479,454.00元（不含

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

为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且不低于10亿元，实施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了《海尔智

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于2025年4月2日披露了《海

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

告》、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

的报告书》。

二、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

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5年4月7日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回购股

份数量为610,000股，占公司截至目前总股本的0.007%，最高成交价为23.95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23.6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14,479,454.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2025-023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增持主

体”）计划自愿以自有资金以集合竞价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含港股通）、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预计累计增

持金额不低于2,085万元，不高于4,17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自公告日（含本日）起6个月。

●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

他风险因素而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关于增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计划的通知函》，增持主体计划自愿以自有资金以集合竞价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含港股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
或H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增持主体

李华刚

宫伟

黄晓武

赵弇锋

吴勇

管江勇

宋玉军

李洋

刘晓梅

职务

董事长、总裁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均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提升投资者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增持主体计划自愿以自有资金以集合竞价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含港股

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增持主体

李华刚

宫伟

黄晓武

赵弇锋

吴勇

管江勇

宋玉军

李洋

刘晓梅

增持金额下限（万元）

500

300

260

240

210

200

175

160

40

2,085

增持金额上限（万元）

1,000

600

520

480

420

400

350

320

80

4,170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本次增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整体走势及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

况，在实施期限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本次增持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告日（含本日）起6个月。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存

在停牌情形的，增持期限可予以顺延，公司将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七）本次增持计划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计划。

（八）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其他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增持主体不会在《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公告的回购期限内出售本次拟增持的公司股票。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而

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关于增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18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对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2025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3月2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

露前六个月内（2024年9月19日至2025年3月1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7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该7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

系其完全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三、结论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均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

接触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对知悉内幕信息的公司及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公

司在披露本次激励计划前，未发生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19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区20号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

266,166,998

63.53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林玉秋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849,123

比例（%）

99.8805

反对

票数

300,275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067

2、议案名称：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898,323

比例（%）

99.8990

反对

票数

250,275

比例（%）

0.0940

弃权

票数

18,400

比例（%）

0.007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904,423

比例（%）

99.9013

反对

票数

243,575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07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7,345,503

17,394,703

17,400,803

比例（%）

98.2003

98.4789

98.5134

反对

票数

300,275

250,275

243,575

比例（%）

1.6999

1.4169

1.3789

弃权

票数

17,600

18,400

19,000

比例（%）

0.0998

0.1042

0.107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1-3也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

了单独计票；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